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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內政部函、濕地保育法第二十條規定徵詢中央主管機關意見行政程序作業要點
 　　　 (110012800042_A09000000E_11000013961_doc1_Attach1.pdf, 
　　　110012800042_A09000000E_11000013961_doc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轉知內政部「依濕地保育法第二十條規定徵詢中央主管機

　　　關意見行政程序作業要點」一份，請查照。

說明：依據內政部110年1月26日內授營濕字第1100801375號函辦

　　　理。

正本：部屬機關(構)、各公私立大專校院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(處)、本

　　　部祕書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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